
其他事項說明 

「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」 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 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湖口街 1號 

（三）聯絡人：陳專員 

（四）電話：02-2397-7541 

（五）傳真：02-2397-0522 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rtsrpg67@trade.gov.tw 

二、補充資訊： 

(一)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： 

草案預告於行政院公報刊登期間(113 年 9 月 26 日至 113 年 11 月 25

日) ，未接獲各方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，爰內容無重大修正。 

(二)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： 

草案預告期間未接獲各方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，爰無回應說明。 

(三)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： 

選擇本方案係為使本辦法架構更臻完善及法制化，除能提升經濟部國

際貿易署(下稱貿易署)管理效能外，亦可使申請人及簽發單位更瞭解

原產地證明書(下稱產證)及加工證明書申請及核發之程序。 

(四)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： 

本次修正基於法規明確性原則及管理需要，於本辦法中明定申請人無

法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之事項(如申請超過限制份數、補結案、註銷

及換發等)，得經貿易署專案同意後續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，除解決

申請人實際需求外，亦可使簽發單位有所依循。 
 


